关于对《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第五部分 重整投资及管理方案予以部分调整的公告

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各债权人：
   2023年2月9日，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批准了《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该重整计划第五部分重整投资及管理方案中确定：由中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铁五局）作为项目继续进行工程建设及参与债务人经营管理的共益债投资人，承包新建项目及重新发包的建设项目。同时载明：中铁五局作为重大事项决策小组成员，参与债务人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重大事项的决策。
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本着对重整战略投资人中铁五局参与本房地产开发项目破产重整经营风险防控负责任的态度，经重大事项决策小组会议审慎研究并表决通过，柏炜锦瑞公司解除了与中铁五局签订的《总承包合同》，并重新招募了战略投资人，管理人现就变更该重整计划第五部分重整投资及管理方案的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bookmark: _GoBack]由于当前房地产业经营形势依然严峻，商品房销售成交量持续低迷，行业整体复苏乏力。重整计划执行期间，至2023年12月，鹭湖长岛项目除为了完成对2727已售套商品房“保交楼”任务，募集到了政府专项借款和共益债借款3.8913亿元外，没有募集到为了保障项目重整开发建设所需的共益债借款，也没有实现商品房预售收益。经管理人提议，项目重大事项决策小组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就实施项目7#、3#、4#地块开发建设进行认真研究，认为以项目建设的商品房销售收益无法达到中铁五局提出的实施项目开发建设应当具备的资金保障条件。本着对重整战略投资人中铁五局参与本项目破产重整经营风险防控负责任的态度，2024年1月5日，经重大事项决策小组会议审慎研究，表决通过了管理人提出的《关于解除柏炜锦瑞公司与中铁五局签订的<重庆蓝光鹭湖长岛项目3#、4#、7#地块总包工程施工合同>的报告》。同日，柏炜锦瑞公司向中铁五局致函解除了签订的《项目施工合同》。
   为了引进共益债借款和项目建设投资人，管理人与多家建筑行业央企、金融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等意向投资人进行了多轮磋商。近日，管理人与重庆建工第十一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建工十一建）、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金信托公司）就二公司作为投资共同体，参与对鹭湖长岛项目重整开发建设，其中由重庆建工十一建负责项目1#地块（未建设部分）、7#、3#和4#地块开发建设的总承包，由浙金信托公司提供3亿元内的共益债借款，并作为重大事项决策小组成员，参与债务人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内重大事项决策的相关事宜经协商达成了一致。2024年4月17日，重大事项决策小组召开会议，表决通过了管理人提交的《关于重新引入重整战略投资人及1#
（未建设部分）、7#、3#、4#地块总包单位、并与新战略投资人签订相关协议的报告》的报告。
4月29日，柏炜锦瑞公司与重庆建工十一建签订了《重庆蓝光鹭湖长岛项目1#（未建设部分）、7#、3#、4#地块总包工程施工合同》，柏炜锦瑞公司、管理人与浙金信托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共益债务投资合同》、《抵押合同》、《项目监管协议》和《项目运营决策管理框架协议》等书面文件。 
5月13日，管理人依法将上述引进新的战略投资人和签订相关施工合同、合作协议和共益债务投资合同等书面文件，对债务人重整计划第五部分重整投资及管理方案调整的情况向柏炜锦瑞公司债权人委员会进行了报告，债权人委员会以会议纪要的方式一致认可对债务人重整计划第五部分所涉内容的调整，现特此向柏炜锦瑞公司全体债权人进行披露。
另外，鹭湖长岛项目开发建设分步实施方案、7#地块项目引入四代居户型的报建建筑方案、景观绿化设计方案和商品房销售计划已经重大事项决策小组审议通过。鹭湖长岛项目二期首批次1#、7#地块重整开发建设拟于2024年5月16日进场施工，柏炜锦瑞公司重整计划的执行将进入全面开发建设阶段。


              重庆柏炜锦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0二四年五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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